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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1

杨欣 蔡银莺 张安录
*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

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

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 42 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

移支付标准介于 683.10～6 169.60 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 42 个县(市、区)划分为 17 个支

付区和 25 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

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

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 44.03 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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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生态系统作为具有强烈正向外部性的开放式系统，生态服务流动具有强烈的跨越行政边界的非定向扩散性，这使得受益者

可以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条件下享受消费由农田生态系统所产生的非市场商品和服务，从中获取满足自身效用
[1, 2]

。为了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和农田生态服务的稳定供给，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土地利用管制政策对农田进行保护并限制农地的过快非农化，然而不同

地区之间土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这些规划和管制措施会使得那些区域内农田面积分布较多、质量高的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农

田保护任务，从而错过了将农地这一边际收益较为低下的土地利用方式转为建设用地的机会；相反，那些资源禀赋相对较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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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反而因为承担了较少的农田保护责任，而获取了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
[3]
。地方政府虽然作为中央政府和基层农村集体组织之间的

中间机构，却同样是相对独立的理性经济个体，有追求自身经济最大化的动机
[4]
。因此从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角度出发，因为农田保护

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身经济利益的地方政府应该得到一定的农田生态补偿，没有为农田保护做出牺牲或者做出较少牺牲的地方政

府则应该拿出一部分经济成果用于支付农田生态补偿，以保证区域间利益均衡，最终达到社会福利共享。

地方政府间农田生态补偿的实现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具体包含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内转移是联盟

向国家、国家政府向省级、省级向地市级政府的纵向支援，区域间转移则是在同一级别的行政辖区中由经济较发达地区直接向经济

相对落后地区进行的横向转移支付。国际社会对于区域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常采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及两者结合的手段，通过可

转移发展权制度(transferable developmentright, TDR)、空间转移制度(space for space)和空中权交易制度等对不同区域之间因

为农地保护与发展责任不同而造成的区域发展机会不平等进行补偿测算
[5, 6]

。美国实施的农田保护计划、环境质量奖励计划和湿地保

护计划，其资金多是来源于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瑞士的生态补偿区域计划、欧盟的环境敏感地项目和英国的农业环境项目中都是依

靠欧盟或者国家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
[7]
。德国是唯一将横向支付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国家，它的横向支付则是由财政富裕州按统一

标准拨给穷州。在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中纵向转移支付占主导地位，国家启动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和“南水北调”

工程等，都是采用纵向支付形式。在农田保护领域，我国发达地区和城市，诸如四川省成都市、广东省佛山市、江苏省苏州市及上

海市闵行区等一些发达地区也积极探索农田保护补偿或生态补偿的实践模式。另外，国家已经实施的、由中央财政直接支付的粮食

直补、农机补贴等农业补贴其本质也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目前补贴的力度还比较小，对农田保护利益相关主体的激

励作用不够明显。

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它对担负了多余其自身社

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农田保护任务的地方政府进行经济补偿，使得游离在现有交易市场之外的农田生态服务能够体现出其经济价值，

从经济上对现有农田生态服务供给者的补偿，从而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区域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仅在

水权、排污权领域进行过试点。纵向财政转移支付虽然具有资金来源快的优点，但若缺乏市场运营机制和对农户的激励，项目运行

的成效和持续性就会受到质疑
[8]
。加上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资源空间分布也不均衡，这决定了地方政府之间应该加强横向

联系，更多地开展区域间的横向转移支付
[9]
。因此，在当前我国农田生态补偿体制不健全、补偿资金来源有限而农田生态保护又对资

金依赖程度较大的现状下，除了已有的自上而下的农田生态补偿外，还需要建立区域之间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改变当前农地保护

“搭便车”的现象，使得每个区域所获取(支付)的农田生态补偿资金额度与其因保护农地(经济发展)而损失(获得)的价值相当，从

而避免出现农地面积越大，经济发展越受限制的“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

因此，如何结合区域自身情况，在划定农田生态补偿类型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政策和市场手段通过区域之间的横向转移，测

算跨区域的横向农田生态补偿资金转移额度是拓宽和创新农田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既能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建设

占用农田的合理需求，又能调动辖区内农地分布较多的地方政府农田保护的积极性，实现经济发展与农田保护的双赢。

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城市圈是武汉及其周边半径 100 km 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 8个城市构成的“1 十 8”城

市群，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群，也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和“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9座城市共享长江、汉水的

地域特点使各区域在农田生态环境问题上息息相关，各县(市、区)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密不可分的特点使得武汉城市圈已逐渐成

为相关学者进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研究的基本单元
[10]
。根据《湖北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和《湖北统计年鉴 2014》，2013

年武汉城市圈土地面积为 580.52 ×104h m
2
，其中农田面积为 223.99×104 hm

2
，GDP 达到 15 630.00×108 元，财政收入为 1 379.07

×108 元，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 26958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90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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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占用农用地扩张迅速，武汉城市圈农田面积在 2009～2013 年期间净减少面积为 1.51×104 hm
2
，

农田资源稀缺引发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显现。因此，如何做好农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是其面临的重要议题，其中准确

核算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是建立全方位的农田生态补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新常态下武汉城市圈统筹区

域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经之路。

2 研究方法

2.1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确立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是计算区域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难点和关键所在。由于农田生态补偿对

象的复杂性以及范围的不确定性等原因
[11]
，国内目前并没有关于跨区域补偿标准测算统一、公认的方法

[12]
。本文中设定农田生态补

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是基于单位面积农田所负载的未能被现有市场反映出来的生态价值的高低。主要表现为农田生态系统在食

物生产、原料生产、气体和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美学景观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13]
。

依据“消费者付费”的原则，市民通过税收缴纳、政府财政转移等手段以土地整理、农业补贴等带有农田生态补偿的途径补偿给农

民，从而实现全社会农田生态服务的持续供给。因此本文以最广泛的农田生态服务享有主体—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选择实验

模型研究武汉市市民对维持一定水平的农田生态服务所愿意支付的金钱额度，以此作为农田生态补偿横财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确立

依据。其中选择实验模型起源于 Lancaster 的随机效用模型
[14]
，是陈述性偏好研究方法的一种。它假设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过其内

在的几种属性来表达，消费者从物品获取的效用高低可以用这些属性的不同水平的不同方案组合进行表述。消费者从该物品的消费

行为中获取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式中：Uin是消费者总效用，包括可观测效用 Vin和误差部分εin；X 为农田生态价值的属性向量；Y 为消费者个人收入水平；C 为

受访者的支付成本。

当效用最大化时 dv=0，则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各个属性价值(WTP)可表示为：

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各个属性组合方案的非经济产出可用初始效用状态偏好与最终效用状态偏好的差异表示：

选择实验法中选择集的设计通过参照 Yang 等人
[15]
的研究成果中的问卷属性及其水平个数确定，具体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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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根据 Ngege 软件中的 S-efficiency
[16]
原则处理得到最小样本数量为 266 份，课题组成员于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对

武汉市中心城区市民进行了面对面调研，共发放问卷 300 份，结合受访市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个人及家庭特征

随机抽取，回收有效问卷数量为 288 份，有效率为 96.00%。运用选择实验法在 Stata13.0 平台上计算得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 6 159.60

元/hm
2
(Yang 等人

[15]
)。但是，调研地点主要选择在武汉市中心城区，而本文的研究区域则是武汉城市圈 42 个县(市、区)，现实中区

域不同而造成的城市居民的支付水平差异，可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一定的修正，如公式(4)所示：

式中：V´为区域 i进行区域间农田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标准； V 是武汉市主城区市民对于单位面积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

移支付的标准；Gi为区域 i的人均地方生产总值，G为参照地区(武汉市主城区)人均地方生产总值；Ri为区域 i 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R为参照地区(武汉市主城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测算

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核算，必须确定地方的生态消耗与盈余状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明确该地区是应该获取或者

支付农田生态补偿，在确定不同地区支付或获得生态补偿量时，就要从本地区生态价值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出发
[17]
。如果某一地区所

保有的农田面积低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社所需要的农田面积，那么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就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周围其它区域所无常供

给的农田生态价值却逃避了农田保护的责任，因此，应该从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中取出一定比例对其他地区予以补偿，为支付

区；反之，如果某一地区所保有的农田面积高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社所需要的生态价值量，那么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就在一定程度上

承担了多于其自身发展需要的耕地保护的大部分成本，因此，应该从周围区域的地方政府获得一定数额的农田生态补偿，为受偿区。

粮食安全法通过对农作物生产状况进行分析，试图从农作物种植结构、粮食总产、单产、复种指数的历年变化趋势，计算农田

增产潜力，最终确定人口食物消费对农田的需求量，即农田的保有量。计算时在一定粮食消费水平以及粮作比条件下，根据各市当

年农田粮食年度单产和人口数量来计算农田面积的需求量，然后根据各区域农田的盈亏情况确定补偿相关主体及补偿面积。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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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S 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Ss为区域已有的农田面积，可参照《湖北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和《湖

北统计年鉴 2014》得到；Sd为区域农田需求量；P 是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取值 400 kg；N 为区域内常住人口

数量；K 为粮食自给率；F为粮食单产；L为粮食作物耕种面积所占总农地面积的比例；R 为农田播种面积；其中区域人口数量、农

田播种面积、粮食经济作物播种比重等数据来源与 2013 年所涉及的湖北省各地级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年份的

《湖北土地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年鉴》和各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到武汉城市圈 42个县(市、区)中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

支付的面积分布如图 1 所示。

由图 1可知，从县(市、区)的层面来看，武汉市 42 个县(市、区)中出于农田生态盈余状态的县(市、区)有 25 个，这些区域为

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平衡做出了超出自身需要的贡献，归类为受偿区。其中盈余面积最大的 3个县(市、区)为麻城市(54

085.77 hm
2
)、安陆市(31 813.59 hm

2
)和大悟县(26 999.24 hm

2
)。而其余的 17 个县(市、区)维持自身消费的粮食所需要的农田面积

多余现有的农田面积，为农田亏损区，即需要对其他区域支付农田生态补偿。其中，支付区中亏损面积最大的为武汉市的 6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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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其平均亏损面积达到了 88 052.64 hm
2
。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区域间农田生态补偿因其补偿涉及群体的多样性、农田生态服务的流动性和范围的不确定性，其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并没有

形成公认的研究方法。吴晓青等
[18]
采用经济损失量与受益量的差额法对区际生态补偿进行核算；刘春腊等

[19]
利用区域农田赤字和盈

余来解决农田资源跨区域补偿问题；伏润民和缪小林等
[20]
通过拓展能值模型探讨生态功能区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量问题。王女杰

[21]
、

杨欣
[3]
等综合考虑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生态补偿优先级作为衡量区域间补偿轻重缓急顺序的重要依据。

现实操作中，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农田生态服务供给双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收入水平，还要

充分考虑地区所处的社会经发展定位和发展阶段，做到补偿标准。基于市民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最主要的受益群体，其支付意愿是

实施农田生态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本文中单位面积的区域间转移支付标准取决于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但现实

中各区域农地所处区位的不同、非农开发限制的不同，非农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的不同也使得市民的支付意愿有所差异。因此具体

操作中需要以武汉主城区的测算结果作为参考系，通过 GDP 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水平等要素进行修正，进而估

算区域间的农田生态补偿资金转移额度。具体公式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要素进行修正，进而估算区域间的农田生态补偿

资金转移额度。综合得到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确定的具体公式为：

式中：Ei为区域 i 进行区域间农田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的额度；V´为区域 i 进行区域间农田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标准，取

2.1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ΔSi为区域 i 的农田盈亏面积，取 2.2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中粮食安全

法计算下的转移支付面积；δi为调节系数。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可计算得到武汉城市圈 48 个县(市、区)县域内的农

田生态补偿资金额度，具体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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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 2)表明，武汉城市圈 42 个县(市、区)2013 年单位面积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最高的 3 个县(市、区)分别为武汉市主城

区(6 169.60 元/hm
2
)、东西湖区(4 765.07 元/hm

2
)和汉南区(3 763.52 元/hm

2
)，单位面积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最低的 3 个县(市、区)

分别为罗田县(700.96 元/ hm
2
)、红安县(699.11 元/hm

2
)和团风县(683.10 元/hm

2
)。这与各县市区所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地理交通位

置和社会发展规划及转非农用的机会有直接关系。

计算得到武汉城市圈 42 个县(市、区)中应该获取最高额度农田生态补偿资金转移支付额度的县(市、区)为武汉 7 个主城区(平

均 46 488.78 元)，最低的 3 个县(市、区)为汉南区(885.30 元)、潜江市(664.65 元)和通城县(333.26 元)。应该获取区域间农田生

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最高额度的 3 个县(市、区)为汉川市(–456.64 元)、安陆市(–3356.78 元)和应城市(–3169.16 元)，最低的 3

个县(市、区)为孝昌县(-392.10 元) 、阳新县(-233.6 8 元) 和通山县(–53.80 元)。

从计算结果(表 2)看，武汉城市圈 42个县(市、区) 单位面积农田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标准在 683.10 到 6 169.60 元/hm
2
之间，净

转移额度约为 44.03×108 元。标准较低的区域多是农田面积分布较多的县(市、区)。因此，即便是在落实到每亩也不多，但对于人

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地方政府，仍是其提高农业补贴标准的资金来源的有益补充渠道。而补偿标准较高的县(市、区)内农田面积分布

较少，因此总体需要进行区域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在一定范围内，并未完全扼杀经济发展对农田转用的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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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农田生态补偿在武汉城市圈具有实施的现实可行性。因此，即使还未完全实现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货币化运作，但在当前我

国农田生态补偿机制还未建立的情况下，仍不失为有益探索。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农田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在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已有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经验，也被认为是我国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下破解地方政

府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及客观选择。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首先运用选择实验法测算出基于市民支付意愿

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紧接着运用粮食安全模型对武汉城市圈 42 个县(市、区)进行了农田生态补偿区域的划分，

依据计算出的盈亏结果，在武汉城市圈内部划分出受偿区和支付区两大类型区，得到 17个农田生态亏损区和 25 个农田生态盈余区。

最后测算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绝对值总和为 44.03 亿元。

4.2 讨论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取自选择实验法，补偿标准相较于之前的生态足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选择实验法可以

充分考虑社会个体的支付意愿，符合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筹集农田生态补偿资金，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同时还应看到生态补

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核算取决于必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消耗与盈余量，然而生态价值流动量无法在现实的市场中，只能借助

于选择实验法和粮食安全法分别确定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及其对应面积的成绩进行假想替代测算，因此文章在以下

方面仍待改进：(1)陈述偏好法的缺陷也同样存在与选择实验法当中，选择实验法本身的嵌入偏差和受访者的假想偏差等偏差的存在

决定了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只能接近真实值而无法达到真实值
[18]
；(2)用武汉市作为参照系、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

可支配收入加以修订的补偿标准确立方法，可以在调研样本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反映出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自身的农田生态补偿

标准，但是武汉主城区的农地非农化机会概率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其他县市区，因此，可能会使得区域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

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结果偏高；(3)补偿面积取自粮食安全法测算下的面积，其中粮食安全法当中的人口数量取的是区域常住人口数量，

尽管相对于户籍人口而言，常住人口已将那些稳定在外务工的人口纳入考虑，但是短期流动人口仍然没能纳入计算当中，不能完全

反映出劳动力、资本等资源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性使得最终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计算结果产生误差，这些都在

以后的研究中借助于其它衡量资源要素流动性的衡量方法做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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